
附表 1          

雲林縣 110年全縣運動會【競賽申訴表】 

申訴理由 

  

糾紛發生時間

及地點 

 

 

 

申訴事實 

 

 

 

證件或證人 

 

 

單位領隊 

或教練 

  

(簽章) 

 

年   月    日    時 

 

 

裁判長意見 

 

 

 

審判委員會決議 

 

審判委員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申訴： 

1.參加單位向大會申訴事項，須以書面提出申訴，不得以口頭提出，並須由秩序冊所

列之領隊或教練親自簽名，用書面連同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於賽後 20分鐘內逕交大會

審判委員會處理，否則一概不予受理，如該申訴事項被判定無效者，其保證金予以沒

收充為大會經費。 

2.關於運動員資格之申訴，須於該運動員出賽前，由該隊註冊所列之教練，直接向該

場裁判員提出，在比賽結束後不予受理。 

附註：凡未按本要點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。 


